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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淮北市烈山区文化旅游体育局

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合法

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具备对龙脊山旅游基础设施提升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发行出具相关法律意见书的资格。本所接受委托，

就关于龙脊山旅游基础设施提升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发

行事宜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关于印发<地方

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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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释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发行人/省政府 指 安徽省人民政府

主管部门 指 淮北市烈山区文化旅游体育局

实施单位 指 淮北市烈山区文化旅游体育局

本所 指 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指本所王翔、徐道李律师

申报项目/本项目 指 龙脊山旅游基础设施提升项目

《实施方案》 指
《龙脊山旅游基础设施提升项目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实施方案》

《财务评估报告》 指
《龙脊山旅游基础设施提升项目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专项债券财务评估报告》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意见》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

见》【国发（2014）43 号文】

《发行管理办法》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库（2020）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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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通知》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89 号文】

《预算管理办法》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文】

《限额管理实施意

见》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

意见》【财预（2015）225 号文】

《风险预案通知》 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

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文】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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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师声明事项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法律意见书是依据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出具报告。

（二）本所律师已经审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

有关文件和资料，并据此出具报告；但对于会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

本法律意见书只作引用而不进行核查且不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在本

法律意见书中对于有关报表、数据、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中某些数

据和结论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做出

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对于这些内容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做出判

断的合法资格。

（三）本所律师对于项目已取得的审批文件进行客观描述，对于项

目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文件，应根据项目的具体需要，按照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办理。

（四）本法律意见书仅为本次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

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其他人的利益或其他目的而使用，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债券发行的必备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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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主体资格审查

（一）专项债券发行主体

本次专项债券发行主体为安徽省人民政府。

根据《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16〕155 号）第四条规定，“专项债务收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方

式筹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为专项债券的发行主体，具体发行工

作由省级财政部门负责。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

市辖区政府（以下简称市县级政府）确需发行专项债券的，应当纳入本

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

统一发行并转贷给市县级政府。”

根据《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第二条主要内容第四款明确市县

管理责任中规定，“市县级政府确需举借相关专项债务的，依法由省级

政府代为分类发行专项债券、转贷市县使用。”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龙脊山旅游基础设施提升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专项债券发行主体为安徽省人民政府，符合财预〔2016〕155 号文、

财预〔2017〕89 号的规定。

（二）项目主管部门和实施单位主体资格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债券发行对应的项目主管部门和实施单位

均为淮北市烈山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其基本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淮北市烈山区文化旅游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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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0604003092465C

机构性质：机关

机构地址：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政府 3 号楼

负责人：王凤华

赋码机关：淮北市烈山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本所律师认为：淮北市烈山区文化旅游体育局系淮北市烈山区机构

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赋码的行政机关，具有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

二、申报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申报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以龙脊山旅游产业资源为基础，以龙脊

山景区基础设施工程提升为主，建设集产业、旅游、生态、文化等功能

于一体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富有鲜明产业特色和浓郁地方文化气息的

的健康生态文化旅游项目，让游客达到更好的旅游体验，打造多元化旅

游元素，使项目区旅游整体形象更上一个台阶。主要建设内容及目标为：

1、道路工程及配套设施升级改造。

2、龙脊山内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环山步道改扩建，新建停

车场，建设供水、排水、电力等基础设施和旅游公厕（5 处）及垃圾收

集等环卫设施。

3、龙脊山及周边区域水环境生态治理及防洪排涝设施建设。

4、游客集散中心建设项目，包括休闲广场、生态停车场，游客服

务中心，游客接待中心（含住宿、餐饮）等。

5、游乐中心，主要是设置游乐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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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项目融资规模

根据《实施方案》和《财务评估报告》，本项目总投资为 48300.00

万元，其中资本金 193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39.96%，资本金来源于本

级政府财政预算资金。本项目计划发行专项债券融资 29000.00 万元，

占总投资的 60.04%。除专项债券外，本项目没有其他融资。

本项目 2020 年已发行专项债券 4700.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15年；

2021 年已发行专项债券 4500.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15年；2022 年已发

行专项债券 2000.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15年；2023 年已发行专项债券

7000.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15年；2024 年已发行专项债券 3000.00 万

元，债券期限为 15年；2025 年计划专项债券 3000.00 万元，债券期限

为 15年；2026 年计划专项债券 4800.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15年。

（三）申报项目的公益性及收益性

1、公益性

本项目有利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是经济发

展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扩大内需、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淮北市

在十三五期间要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力争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改善居住环境、创造发展机会等方面

迈出更大步伐，使社会发展综合水平迈向新的台阶，让人民生活得更加

方便、健康和幸福。通过本项目的建设，有利于提高该地区居民的生活

水平和生活质量。

项目的迅速发展对整个市域经济的带动辐射作用将极为显著。带动

城镇经济的迅速发展，惠及当地群众，达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富裕当

地百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的良好局面。本项目是一个响应国

家政策、改善区域水生态环境，造福子孙后代，谋求持续发展的好项目。

综上，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提高该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

量。项目的迅速发展对整个市域经济的带动辐射作用将极为显著。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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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经济的迅速发展，惠及当地群众，达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富裕当

地百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的良好局面，故本项目具有显著的

公益性。

2、收益性

根据《实施方案》及《财务评估报告》，本项目收入主要来源于停

车场服务收入、文化创意街租赁和物业收入、民宿租赁收入、游乐中心

收入，具有一定的收益性。

（四）申报项目的审批情况

根据主管部门和实施单位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项目已经取得的主要审批文件如下：

2020 年 3 月 6 日，淮北市烈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文《关于龙

脊山旅游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建议书的批复》，（烈发改[2020]15 号），

原则同意该项目建议书的主要内容。

2020 年 3 月 7 日，淮北市烈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文《关于龙

脊山旅游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烈发改[2020]17

号），原则同意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020 年 3 月 6 日，淮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烈山分局出具《龙脊

山旅游基础设施提升项目用地说明》，认为该项目占地《淮北市烈山区

杨庄街道及烈山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完善后规

划为风景旅游用地，不占用基本农田。不需要划拨用地的，不需要办理

选址意见书。

2020 年 3 月 6 日，淮北市淮北市烈山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填写《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2034060400000016），就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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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环境影响备案登记。

三、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根据《实施方案》和《财务评估报告》，计算期内累计资金流入

155156.58万元，累计资金流出132278.26万元，累计现金结余22878.32

万元。本项目全部 29000.00 万元专项债到期时，在偿还当年到期的债

券本息后，将仍有 22878.32 万元的累计现金结余。期间将不存在任何

资金缺口。经测算，本项目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对债券本息的覆盖

倍数为 1.45 倍。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实施方案》及《财务评估报告》分析和论证，

本项目能够实现项目融资与收益的自求平衡。

四、法律风险评估

1.资金使用风险

根据法律规定及相关文件，专项资金应全部用于申报项目，不得挪

作他用。在资金下发及使用过程中，应做好资金专款专用的审核控制工

作，防止出现专项资金被违规占用、截留、挪用的风险。

2.项目建设方面风险

项目建设工程极为复杂，存在工期拖延和工程事故的可能性。项目

建设涉及到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材料供应商等多方主体，

若一方原因或多方原因出现工期拖延，将影响项目的现金流入，使项目

净收益减少。设计单位可能存在设计深度不足和设计水平不高导致出现

设计错误和疏漏风险，严重的导致工程设计质量事故。施工单位出现工

程质量和安全事故，会给项目带来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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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资测算不准确风险

项目融资平衡最大的风险在于对项目进度以及项目整体现金流测

算等重要环节出现判断偏差。规划设计规模偏大或偏小直接导致投资总

额设计偏大或偏小；对项目进度错判将导致融资节奏错乱，导致资金不

能及时足额注入到项目或者大额资金不能充分运用的后果；整体现金流

测算出现偏差将导致项目可行性分析不能及时纠偏，项目资金投入和现

金流入不能平衡的结果。

4.利率波动风险

国际环境的变化、国家的宏观经济走势及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变化会

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融资成本产生影

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五、申报文件及中介机构

（一）《财务评估报告》及会计师事务所资质

河南中兴信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项目专项债券申报出具

《财务评估报告》，河南中兴信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持有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91410100559624535D 的《营业执照》及河南省财政厅核发

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编号：41010084），是依法设立

且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从业资质。

（二）《法律意见书》及律师事务所资质

本所是经安徽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

持有《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证号：23401199910637162），本所

指派的王翔、徐道李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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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资质。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中介机构具备为本次申报债券项目库提

供相关服务的资格。

六、综合性意见

根据国发〔2014〕43 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财预〔2017〕

89 号文、财预〔2018〕161 号文、财库〔2020〕43 号文等相关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的规定，结合本所律师核查的事实，现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1、本申报项目的主管部门和实施单位均为淮北市烈山区文化旅游

体育局，淮北市烈山区文化旅游体育局系淮北市烈山区机构编制委员会

办公室赋码的行政机关，具有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

2、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提高该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项目的迅速发展对整个市域经济的带动辐射作用将极为显著。带动城镇

经济的迅速发展，惠及当地群众，达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富裕当地百

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的良好局面，故本项目具有显著的公益

性。

3、本项目已经取得了项目建议书批复、可研批复、项目用地说明、

环评备案表等主管部门的批复、核准文件。

4、根据《实施方案》和《财务评估报告》披露，本次债券发行具

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资金偿还来源，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

求。

5、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具备

相应的从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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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件

1、律师事务所资质证书

2、律师执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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